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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费收得就是有道 理’’

——从萧山市的实践看征收计划生育调节费的必要性

浙江省萧山市计生委刘宪康

浙江省萧山市根据其上一级政府——杭州市人

民政府的决定，从1993年1月1日起，对户籍在本市，

符合《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条件，到了规定间

隔期，经过申请，被批准照顾生育二胎的夫妇，一次

性征收计划生育调节费。凡被批准照顾生育第二个

孩子的夫妇，农村征收计划生育调节费300元，城镇

征收计划生育调节费500元。这一新举措出台后，实

施情况之良好，出乎原先预料。有些人原先曾一度怀

疑这样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甚至把这和“乱收费”

混淆起来，但当他们看到付之实施后群众所表现出

来的理解和支持的情景以后，观念转变了，反映：收

计划生育调节费于国、于民、于控制人口大业确有好

处，这个费收得就是有理。

实施一项新的政策性举措，必须从根本上符合

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要真正“有道理”。这

就要说理，而说理的前提是执行者自己首先要知理，

并通过宣传让广大群众都知理。那么，为什么说征收

计划生育调节费有理呢?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向被批准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妇征

收一定数量的计划生育调节费，符合我国现阶段计

划生育的主导方针。根据我国国情，在较长的一个时

期内，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使是符合条件、经过批准，

也应看成是属于一种照顾。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恰恰

相反，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生育第二

个及以上孩子应经过批准，这在我国是一个已经实

行的世人皆知的事实。根据我国国情，在现阶段，生

育二胎属于照顾性质，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我国人

多地少，由于国情的制约，“只生一孩”在现阶段必然

是生育政策的主体。那些被照顾安排生第二个孩子

的夫妇，与不少终身只生一孩的夫妇相比，后者作出

的牺牲更大，因而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在这种情况

下，被批准照顾生育二胎的夫妇，向国家交一点计划

生育调节费，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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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向被批准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妇征

收一定数量的计划生育调节费，是对生育节制手段

的一种完善，有利于控制人口总量的过快增长。人口

控制有三种最基本的手段，即：行政手段、法律手段、

经济手段。这三种手段必须共同运用，相辅相成，光

靠其中一种或两种是不成的。思想教育则是贯穿方

方面面的先导和保证。拿经济手段来说，就有一个在

实践中求得完善和用足用好的问题。我认为计划生

育工作上的经济手段，至少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就

是：(1)对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应在经济上体现一

定的优待，如帮助其搞好。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

等；(2)对计划外超生的夫妇，应坚决依法处以罚款，

并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3)对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

的夫妇，则应按照城乡有别的原则，适当征收一点调

节费，这同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经济手段。只有把这

三种具体的经济手段同时运用起来，经济手段才算

较为完整。生育二胎的计划生育调节费，与前两种具

体经济手段相比，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既不是鼓励

性的，也不是惩罚性的，而是体现计划内二胎生育者

对国家、社会的一种补偿性义务。今后，除了依靠思

想教育、执行政策法规等来约束人们的生育行为外，

还要加入经济手段在人口控制中的调节份量。即使

政策允许可以申请照顾生二孩，也要让人们作一番

必要的经济考虑，权衡一下人口学家所称的“生育成

本”，然后再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考虑是否一定

要生二孩。必须明确，政策允许某些人可照顾生二

孩，不等于你一定要生二孩。如果你符合政策，想生

二孩，但连一点计划生育调节费都交不起，那恰恰说

明你不具备起码的“生育成本”和养育实力，那何必

还要再生育1今后，我们就是应该立这样的规矩：你

符合照顾条件，经过批准，要再生一个孩子，就得先

交一定数量的调节费。之所以称为“计划生育调节

费”，是因为，有关经济承受力的考虑，对于人口再生



产来说多少是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的。今后就是

要做到：对只生一孩的夫妇，帮助其搞好养老保险，

或给予一定奖励l对照顾安排计划内生二孩的，按规

定收取一定数量的调节费l对计划外生育的，则按法

规坚持实行行政处罚。这样有区别地采取经济手段，

三管齐下，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才更完整、更合理。

这样做，归根到底，对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有利

的。

再次，向被批准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妇征

收一定数量的计划生育调节费，对减轻国家承受过

重的负担来说，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因而也是应该

的。未成年人(o岁——16岁)的抚养教育费成本分两

个部份，一是家庭负担部份，二是社会公共负担部

份。前者比较明显，比较直观，所以有些人往往认为

“生孩子、养孩子是自己家里的事”，“多个孩子多摆

一双筷，同国家、社会不搭界”，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

的。其实，生孩子、添人口，同国家、社会是大大的“搭

界”。应该明白，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财

力物力投入，这种投入往往是隐性的，但却是实实在

在绝不可缺的。据有关专家计算，我国人口每增长

1％，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就要相应降低(实际上也是

抵消、减慢)1％；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国家平均每

年至少要在他身上花费2200元钱，主要是用于增加

公共设施，如建幼儿园、办学校、盖住宅、修道路等各

种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投资。我国一年出生人数如

以1600万人计算，其中第二孩约占400万左右，这400

万人是已有第一孩的复数，这就意味着社会负荷的

加重。所以，对生育计划内二孩的夫妇征收一点计划

生育调节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象征性地减少一点

国家负担l尽管如此，在人口压力面前，国家的负担

仍是相当重的。一切爱国的公民，在这个问题上，理

应想得通，理应做明白人。

最后，向被批准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妇征

收一定数量的计划生育调节费，有利于推进计划生

育事业，促进基本国策的更好落实。政府征收计划生

育调节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规定只用于

计划生育事业，其使用范围是有严格的具体规定的，

如；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建设补助，镇(乡)计生服务站

日常经费的补助；开办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补助(特

别是农村人口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的补助)；为

进一步完善。孕前型”管理，购置必要的计生宣传、服

务等设备；对经济困难村的优秀计划生育联系员的

报酬给予适当补助l对于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突出，但

经济比较落后的某些单位，适当进行有偿支持等。这

样做，对推进计划生育事业是有好处的，对广大育龄

夫妇，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利的。

总之，适当地、规范地把一些经济手段引入计划

生育工作领域，将更有利于人口控制，这样做，势在

必行，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接受的。当然，实施前应

制订方案和经过试点，计生、财政、物价管理等部门

要认真协调，在取得共识后经过地(市)以上政府的

批准；实施后工作要过细，要辅之以一系列的配套管

理服务工作和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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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2页)界平均水平。随着人口激增，印度广大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日益恶化，贫民窟遍地

皆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就在孟买达拉维，那里居住着约30万人。

第三，失业人口增多。由于人口迅速发展，造成劳动力激增，使本来已经饱和的劳动力市场

又增添了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情况不仅包括城市，也包括广大农村。据统计，80年代印度

约有900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主要是由于50一60年代人口激增的结果。由于生产的发展容

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结果便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失业大军的存在，成为印度社会不安定

的重要因素之一。1

第四，随着人口的增加，各种服务设施必然相应增加，印度大量的国内投资转向服务部门，

这不能不影响到工农业的生产发展速度。现在，单就为解决新增儿童的入学问题，每天就要新

开办30多所规模千人的小学。若再加上为新增人口服务的其他开支，如保健、住房、交通等，数

量更加可观。工农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是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印度的问题

在于工农业生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人口增长的迅猛，又使印度政府不得不为新增人口拨

出大量资金，用以发展各种服务行业，其结果便使得对工农业基本生产部门的投资有所减少，

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总之，人口的过快增长，已成为阻碍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

大因素。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

·29·


